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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发达地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路径选择与分析 

—以浙江省为例 

张铁亮     张永江     韩巍     王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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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0125;3. 天津市兽药饲料监察所 天津 邮编: 300402 ) 

【摘 要】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改善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东部发

达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也应成为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者”。本文

以浙江省为例，通过总结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做法与经验，探讨东部发达地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路径选择，

并进行可行性分析，可为区域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废弃物; 路径; 可行性; 东部发达地区; 浙江 

农业废弃物既是造成农业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也是放错地方的宝贵资源。多年来，我国粗放的农业发展方式导致农业废

弃物大量产生，且综合利用水平低，对农业农村环境构成不利影响，也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开展资源化利用，促进农业废弃

物变废为宝、变害为利，非常迫切。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发达地区，一直以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经济社会发展

的“排头兵”，为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表率。在中央“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也应成为农业生态

文明建设的“示范者”，引领其他区域做好农业环境保护工作。 

一、浙江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做法与成效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经济发达省份，是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区。全省人多地少，依靠传统的资源消

耗和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多年来，全省按照生态文明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总要求，以建立现代生态循环农

业发展体系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为主要任务，坚持转方式与保生态相统筹，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并重、量化目标实现与

长效机制建设并行，在总体设计、机制创新与模式探索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一） 坚持统筹协调，做好总体设计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的意见》《浙江省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

明确总体要求、总体思路与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进度安排，统筹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二是明确目标

设定。以“一控两减四基本”( 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化肥和化学农药用量减少，畜禽养殖排泄物及死亡动物、农作物秸秆、农

业投入品废弃包装物及废弃农膜基本实现资源化利用、农业“两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加重态势基本得到扭转) 为重点内容，开

展“水、土、气”综合治理，形成治水、治土、治气“三治联动”局面。三是合理选择路径。把产业结构调整、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种植业清洁化生产等有机组合应用，构建“主体小循环、园区中循环、县域大循环”的“三级循环”模式。四是注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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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推进。充分发挥主体和市场作用，建立了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形成政府、主体、市场“三方共建”格局。五是制定扶持政策。

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奖补政策，探索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引导和生态保护负面清单相结合的财政补助机

制。六是强调责任落实。省委省政府实施目标责任制考核，开展监督检查; 省农业厅打破常规分工，成立专项办公室，每月一

统计、每季一通报，强力推动各地责任落实。 

( 二) 坚持示范引领，推进整县建设 

全省按照“一项目标任务、一个推进方案、一套支撑政策”思路，坚持全领域、全产业、全环节覆盖，通过创建典型、示

范引领，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湖州、衢州、丽水 3 市和淳安等 21 县( 共 41 个县市区) 整建制推进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建设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 110 个、示范主体 1000 个、生态牧场 10000 个以上，形成绿色产业聚集区、绿色发

展先行区，为全省全面推进该项工作提供实践样本。以县( 市、区) 为例，衢州市制定了整建制推进方案，建设了 6 个示范乡

镇、12个示范园区、110个示范主体、1000个生态牧场，全市畜禽排泄物资源化高效利用率达到 97% 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 90% 以上，废弃农药包装物回收处置率达到 70% 以上; 绍兴市上虞区坚持整建制推进，统筹布局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示范区、畜禽养殖的禁限养区、农资废弃物回收点，着力实现产业融合、种养平衡、污染治理，推进全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建成休闲观光农业区 123 个，关停拆除畜禽养殖场 1502 家，减少家畜 14． 63 万头，建立农资废弃物回收点 177 个、

回收各类农药废弃包装物 97． 9 万只，全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 三) 坚持政府引导，实施市场运作 

全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综合利用税收、金融、价格、补贴等政策支持与环境倒逼手段，落实生产经营主体在农业

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中的主体责任，调动其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积极性，形成自身小循环，并在县域大循环、区

域中循环中起示范和支柱作用。全省正在创建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主体 1030 家，按种养配套、清洁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等分类，在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废旧农膜和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理等领域

实践创新。以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为例，龙游县按照“政府监管、企业运作、财政补贴、保险联动”思路，由专业化企业建设

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自主运营，同时引进保险公司，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等，实施全县生猪保险全覆盖，确保保险率 100% 、

收集率 100% 、理赔率 100% 、处理率 100% ，探索形成了“保险联动 + 集中处理”机制。 

( 四) 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典型模式 

在畜禽粪便处理上，全省调整优化禁限养区，禁养区畜禽养殖场( 户) 一律关停，达不到生态消纳、达标排放或死亡动物

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养殖场一律限期整治; 对目前保留下来的 50 头以上生猪养殖场，全面实行“一场一策”、“联村联场”，采用

生态消纳、工业化治理、截污纳管等方式予以治理，并联合环保部门统一标准进行达标验收。如桐庐县探索实施养殖场排泄物-

沼气池-沼液-消纳地的企业内部主体“小循环”，大型养殖场排泄物-沼气池-沼液-收集处理中心-协议消纳地的乡镇区域“中循

环”，以及养殖场干粪-有机肥加工厂-种植大户的县域范围“大循环”模式，基本实现了全县养殖业污染零排放。 

在病死动物处理上，全省合理布局建设死亡动物无害化集中处理中心 41个，在 22个生猪生产重点县全面推行生猪保险与

无害化处理联动模式，养殖场( 户) 随意丢弃病死畜禽等现象基本杜绝。龙游县实行“统一收集、集中处理”模式，建设全县

域病死动物集中无害化处理中心，建立病死动物收集处理运行机制和监管制度，探索形成一套对病死生猪源头收集、集中处理、

保险理赔的全程监管系统，实现对病死生猪流向可控、可追溯管理，形成了“集美模式”，做到了保险制度创新、工作机制创新，

确保了畜产品安全、生态环境改善、养殖风险降低，实现了养殖户、保险公司、处理中心与监管部门四方共赢。 

在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上，在 10个县开展试点，探索建立秸秆储运体系，延伸产业链条，以用促禁，防止露天焚烧，2014 

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6% 。桐庐县通过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和能源化等途径，多元化利用农作物秸秆加工有机肥、栽



 

 3 

培食用菌、发展生产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等，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 73% 。 

在废旧农膜和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理上，组织开展废弃农膜回收处理，2014 年全省废弃农膜回收率达到 89% ; 在 25个

县开展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置试点，建立“市场主体回收、专业机构处置、公共财政扶持”模式。如衢江区的粮食生产功能

区、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均建有回收点，用于集中回收处理农药废弃包装物和废旧农膜等，目前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废弃包装物

回收率达 95% 以上，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 

二、东部发达地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路径选择 

（一） 战略上，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引领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工程、土地、资金、技术等多个方面，需要统筹谋划。在开展此项工作时，

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要求，搞好顶层设计，制定战略框架，编制总体规划，明确工作目标、总体布局、重点任务、投

资方式、进度安排等，统筹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凝聚工作合

力，提高工作效率。 

( 二) 机制上，实行整建制推进，建立区域循环 

近年来，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渐趋极限，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生产者个体在小范围内消纳农业废弃物的能力有

限，需要从更大区域综合利用、统筹推进。整建制推进，是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重要载体，更有利于加强资源整合，

发挥聚集效应。因此，建议在开展该项工作时，以县( 市、区) 为基本单元，统筹规划县域农业废弃物治理重点，基于资源环

境承载力、科学测算区域种养业发展极限，合理谋划种养规模布局，建立“生产主体小循环、乡镇( 园区) 中循环、县域大循

环”的“三级循环”模式，实现废弃物自我消纳、资源良性循环，全面改善县域农业生态环境。 

( 三) 资金上，拓宽资金渠道，实施多方共建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兼具公益性与营利性属性。需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利用政府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

参与其中，充分调动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在初始阶段，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力度，充分发挥“种子”作用，实现“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创新投资方式，以市场化运作为主，通过财政补助、竞争立项等方式，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社会化服

务组织等新型主体投入工程建设。如对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利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等项目，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不断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对于有机肥加工产、沼气提纯等能够落实产品出售机制的建设项目，在完善特许经营、政府购买等配

套措施基础上，通过 PPP 模式吸引社会主体参与建设与运营。 

( 四) 管理上，完善配套政策，实施建管并重 

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与项目实施有关的土地、水电等配套政策，建立健全建管机制。将秸秆收储运、畜禽粪便处理过程中

用电按照农业用电管理; 对制取沼气或天然气的，依法享受新能源优惠政策，探索建立沼气用气补贴制度; 沼气发电上网收购

价执行国家或地方光伏发电上网收购价格，并探索对自用沼气发电的农业经营主体的补贴机制; 实施有机肥生产补贴，重点对

农户购买和施用有机肥给予补贴。 

同时，为确保工程长久发挥作用，应坚持建设与管护并重。在建设方面，明确工程建设与验收标准、可量化的工作考核指

标等，及时开展工作考核与工程验收，确保工作有成效、投资有收益。在管护方面，完善运营管理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

专业化生产、市场化运营管理制度，明确企业工程管理的主体责任，保障工程设施持续运行; 积极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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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于管理与维护、无故报废的项目，对相关责任人或部门进行处罚或问责，提高对工程项目运行管护的重视程度，延长服务期

限，确保工程长久发挥作用。 

三、东部发达地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路径的可行性分析 

（一） 机制可运行，区域发展相对均衡，一体化程度高，有利于整建制推进。东部发达地区整体发展水平高，各省、省内

各市县等区域发展相对均衡，一体化程度较高，这有利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整建制推进。从浙江省的经验来看，东部发

达地区只要根据区域自身特点，探索出合理的治理模式，做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总体设计、目标设定、技术模式等工作，

就可顺利推进。 

( 二) 技术可复制，多种典型技术模式早已被陆续研发推广。目前关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废旧农膜及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理的技术方法已被陆续研发推广，而且各地还结合自身自然环境特点，对相

关技术进行组装整合，形成了“猪-沼-菜”、“猪-沼-果”、“种-养-加”、“家畜-沼气-食用菌-蚯蚓-鸡-猪鱼”等技术模式与运行

机制。 

( 三) 资金有保障，区域发展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社会资本活跃。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区域发展程度高，经济实力强，尤其民间资本、外资等社会资本活跃。从浙江省的实践来看，全面推进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在资金上是可行的。一是政府财政有保障，这些地区财政收入比较高、资金丰裕，同时在中央资金

的支持下，可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设立专项资金开展此项工作是完全可行的。二是能够吸引社会资本，这些地区公司企业类型

多、实力雄厚、嗅觉灵敏、理念先进，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合适的政策措施，探索形成 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是可

行的。 

( 四) 意愿很强烈，群众物质生活丰富，对环境质量要求高。多年来，东部发达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当地人民群

众物质生活条件早已显著改善，令他们感到担忧的是，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威胁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农民群众，对改善生产生

活环境、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日益强烈，渴望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治理农业废弃物污染，同时自身也主动参与; 基层政府，在上

级部门有关环保工作的考核压力下，希望减少辖区内农业污染; 企业组织，不断嗅觉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潜在利益，愿

意掏钱投资工程建设。 

( 五) 监管需跟上，市场准入门槛和监管机制需要建立。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特征，企业的进入可能动机不纯，在获得政府

大量补贴后，可能失去原有动力或彻底转行而导致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缺乏有效管护或闲置，造成浪费; 或过于强调效

益，“忘记本份”，甚至形成不良竞争或市场垄断。因此，在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建立市场准入门槛、健全监管机制。 

四、结语 

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既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又是一项组织性工作。作为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省在近几年的实践中，

探索形成了一些模式与经验。东部发达地区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时，可参考借鉴浙江经验，因地制宜，选择工作路径，

实现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变害为利，为改善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